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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一一年度董事領取酬金報告。 

說  明：  

1.本公司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依其所擔負之職
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如下： 
(1)本公司訂有「董事報酬及酬勞分配辦法」規範董事之執行業務報酬金額，授權
董事長依個別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度，並參閱同業水準提出評估建
議，經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董事會核准後辦理。 

(2)董事酬勞係採權數比例制，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貢獻之價值及所承
擔風險(例如：為公司背書保證)為考量，並依公司章程規定於年度總決算如有
獲利，應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且董
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2.本公司董事領取酬金情形，請參閱附件三。 

 

（六）訂定「111年度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報告。 

說  明：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擬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

關規定，訂定本公司「111年度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請參閱附件四。 

 

（七）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 

1.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經 111 年 11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依
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

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定，買回本公司普通股，並提報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備在案。 

2.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如下：  

買回期次 111年第 1次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預定買回期間 111/11/11~112/01/10 

預定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000,000股 

實際買回期間 112/01/03~112/01/10 

實際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26,000股 

實際買回股份金額 1,597,664元 

平均買回價格 61.45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605,000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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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報告。 

說 明： 

1.配合主管機關函令要求，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條文修正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2.本案業經 111年 11月 10日第九屆第三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四、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業經編製完竣並提本公司112年3月14日董事會
通過。上述表冊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翁雅玲會計師及黃惠敏會計師
查核竣事及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在案。 

2.民國一一一年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六。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23,519,901權 

表決結果 權數 
占出席股東表

決權數% 

贊成權數 
22,458,993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909,587權) 
95.49% 

反對權數 
7,864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7,864權) 
0.03%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53,044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25,044權) 
4.48% 

 

《承認案二》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1.謹具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七。 

2.本次盈餘分派係分派民國一一一年度之盈餘，擬自一一一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
撥現金股利新台幣174,895,457元，每股配發新台幣4.5元，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股利計算時，按發行股數扣除公司法規定不得享有股東權益之股數。本次現金
股利分派，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數發生變動，而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配息
率因此發生變動者，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
理之。 

4.本次盈餘分派案俟經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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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23,519,901權 

表決結果 權數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2,460,991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911,585權) 
95.50% 

反對權數 
5,865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865權) 
0.02%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53,045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25,045權) 
4.48% 

 

五、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解除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2.考量法人董事代表人如有投資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將產生競業行為之疑慮；另為配合本公司業務持續擴展之需求，提請股東會同
意解除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擬提請解除競業禁止範圍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本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職務 

法人 

董事代表人 
張子鑫 

茂林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龍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富理仕有限公司 負責人 

宏驊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宇波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富錦樹文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永立榮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23,519,901權 

表決結果 權數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2,445,183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895,777權) 
95.43% 

反對權數 
14,410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4,410權) 
0.06%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060,308權 

(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032,308權)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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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在過去一年對本公司的支持與鼓勵，在此謹將一一一年度營業計劃實

施成果、研究發展狀況及未來展望目標向各位股東報告如下： 

 

一、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1.一一一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一一年度疫情減緩，各國逐步解封，整體經濟環境好轉，然全球仍受俄烏戰

爭、高通膨等陰影壟罩。一一一年度公司蓄力已久之半導體產業發展開花結果，致

濺鍍設備銷售金額較一一○年度增加，營收架構中半導體產業占比已超過四成，雖

代工部門因疫情帶動的強勁需求結束，整體市場呈現衰退趨勢致營收下滑，惟本年

度合併營收 10 億 3,848 萬元，全年合併稅後淨利 2 億 4,730 萬元，較一一○年度稅

後淨利 1億 1,612萬元增加 1億 3,118萬元，每股稅後淨利達到歷史最高之 6.37元，

全年營運繳出亮眼成績。 

 

2.資產負債狀況說明 

一一一年底合併資產總計為 22 億 7,861 萬元，其中流動資產 20 億 9,003 萬元、

非流動資產 1 億 8,858 萬元；整體合併負債總額為 13 億 1,540 萬元，合併股東權益

總額為 9 億 6,321 萬元，自有資本率為 42%。負債比率 58%，較一一○年度增加，

主係機台設備預收訂金增加及因匯率波動，增加外幣定存質押借款所致。 

 

3.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情形 

項目 111年 110年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3.58 9.25 

股東權益報酬率 28.41 15.80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70.11 34.47 

稅前純益 83.19 35.84 

純益率 23.81 15.02 

每股盈餘(元) 6.37 3.02 

 

4.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專業之真空應用設備商，主要產品為真空濺鍍設備及乾式電漿蝕刻機

，並提供鍍膜代工服務。在真空濺鍍方面，除原有手機、NB 鍍膜、各類消費性電

子產品裝飾性鍍膜，積極跨入更高階之鍍膜技術，例如 IC 載板封裝製程鍍膜技術開

發、封裝產業 Fan-out 鍍膜技術、薄膜被動元件基板、汽車產業零組件相關鍍膜製

程設備開發。而在真空電漿蝕刻方面，則積極切入半導體高階先進封裝製程，提供

先進製程所需之細線路電漿蝕刻處理、介電材薄化蝕刻，以及細線路金屬蝕刻。 

技術團隊在真空濺鍍領域已有 20 多年產業經驗，擁有真空設備開發及技術提升

之能力，在設備、代工二大事業處之研發能力充份支援下，能更彈性滿足客戶需求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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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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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公司於 112/3/14董事會通過 111年度分派員工酬勞 18,500仟元，惟本次員工酬勞配發名單尚未決定，係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 112年擬議分派金額。 

註 2：本公司於 111/5/26因董事任期屆滿全面改選而卸任。 

一一一年度董事領取酬金情形 
單位：仟股/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C及 D

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及 G等七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

自子公

司以外

轉投資

事業或

母公司

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B) 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費用(D) 
薪資、獎金及特

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F) 員工酬勞(G) (註 1)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長 李原吉 0    0    0    0    2,003  2,003  0    0    
2,003 

0.81%  
2,003 

0.81%  
2,683  3,212  0    0    3,700  0    3,700  0    

8,386 

3.39%  

8,915 

3.60%  
無 

董事(註 2) 陳天恕 0    0    0    0    417 417 12  12  
429 

0.17%  

429 

0.17%  
0    0    0    0    0    0    0    0    

429 

0.17%  

429 

0.17%  
無 

董事 黃文宏 0    0    0    0    584 584 30  30  
614 

0.25%  

614 

0.25%  
0    0    0    0    0    0    0    0    

614 

0.25%  

614 

0.25%  
無 

法人董事 

佑兆投

資有限

公司 

0    0    0    0    1,001  1,001  0    0    
1,001 

0.40%  

1,001 

0.40%  
0    0    0    0    0    0    0    0    

1,001 

0.40%  

1,001 

0.40%  
無 

法人董事

代表人 
張子鑫 0    0    0    0    0    0    12  12  

12 

0.01%  

12 

0.01%  
0    0    0    0    0    0    0    0    

12 

0.01%  

12 

0.01%  
無 

董事 余景仁 0    0    0    0    1,001  1,001  30  30 
1,031 

0.42%  

1,031 

0.42%  
0    0    0    0    0    0    0    0    

1,031 

0.42%  

1,031 

0.42%  
無 

獨立董事 施文昌 230 230 0    0    771  771  30 30 
1,031 

0.42%  

1,031 

0.42%  
0    0    0    0    0    0    0    0    

1,031 

0.42%  

1,031 

0.42%  
無 

獨立董事 楊世銘 40  40  0    0    962  962  24  24 
1,026 

0.41%  

1,026 

0.41%  
0    0    0    0    0    0    0    0    

1,026 

0.41%  

1,026 

0.41%  
無 

獨立董事 易昌運 240  240  0    0    761  761  30 30 
1,031 

0.42%  

1,031 

0.42%  
0    0    0    0    0    0    0    0    

1,031 

0.42%  

1,031 

0.42%  
無 

1.本公司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1)本公司訂有「董事報酬及酬勞分配辦法」規範董事之執行業務報酬金額，係授權董事長依個別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度，並參閱同業水準提出評估建議，經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董事會核

准後辦理。 

(2)董事酬勞係採權數比例制，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貢獻之價值及所承擔風險(例如：為公司背書保證)為考量，並依公司章程規定於年度總決算如有獲利，應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

為董事酬勞，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且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綜上，故對未來風險尚不致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如擔任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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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一、 目的 

   本公司為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

款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等相關規

定，訂定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本公司買回股份(以下簡稱庫藏股)轉讓予

員工，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二、 轉讓股份之種類、權利內容及權利受限情形 

   本次轉讓予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有關法令及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

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三、 轉讓期間 

本次買回之股份，得依本辦法之規定，自實際買回股份期間之末日起五年內，一次

或分次轉讓予員工。 

 

四、 受讓人之資格 

凡於認股基準日前到職滿一年並達成公司績效考核或對公司有特殊貢獻經提報董事

會同意之本公司員工，均得依本辦法第五點所定認購數額，享有認購庫藏股之權

利。本辦法所稱之員工，係指本公司之全職員工。兼職員工、臨時性員工、短期工

讀生及委外勞工均不適用本辦法。 

 

五、 員工得認購股數 

員工得認購股數係依據員工職等、服務年資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以及兼顧認股基

準日時公司持有之買回股份總額及單一員工認購股數之上限等因素為計算標準，受

讓人為本公司經理人者，須先提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決議後提請本公司董事會核

准；非本公司經理人者，須先提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決議後提請本公司董事會核

准。 

 

六、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之作業程序 

(一)依董事會之決議，公告、申報並於執行期限內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董事會依本辦法訂定及公布員工認股基準日、得認購股數標準、認購繳款期間、

權利內容及限制條件等作業事項。 

(三)統計實際認購繳款股數，辦理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七、 約定之每股轉讓價格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以實際買回之平均價格為轉讓價格，惟轉讓前，如遇公

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加或減少，得按發行股份增加或減少比率調整之。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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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第一次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 
調整後轉讓價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申報買回股份時已發行之普通股總數/轉

讓買回股份予員工前已發行之普通股總數 

 

八、 轉讓後之權利義務 

本次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並辦理過戶登記後，除另有規定者外，餘權利義務與原有

股份相同。 

 

九、 其他有關公司與員工權利義務事項 

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其所發生之稅捐及費用應依相關法令由公司

或員工各自負擔。 
 

十、 其他事項 

本公司為轉讓股份予員工所買回之股份，應自實際買回股份之末日起五年內全數轉

讓，逾期未轉讓部分，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應依法辦理消除股份變更登記。 

 

十一、 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生效，並應提報最近一次股東會報告，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辦法訂定日期：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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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條文(第 010 版) 修正後條文(第 011 版) 說明 

第三條 

 

 

 

 

 

 

 

 

 

 

 

第十二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等方式為之。 

本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

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

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決議之

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

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

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得以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等方式為之。 

本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

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及審計委員會決議之

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

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

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

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配合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3263號函辦

理修改 

 

 

 

 

 

 

 

 

 

配合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3263號函辦

理修改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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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條文(第 010 版) 修正後條文(第 011 版) 說明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以下略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

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

本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

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

點五計算之。）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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